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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央警察大學(以下簡稱本大學）為辦理畢業學生教育費用追償事宜，特訂 

定本作業須知。 

二、本作業須知適用對象為：本大學各班期學生畢業後，未完成規定之服務期限 

而離職者。但因病、痼疾、不能執行公務，經公立醫院證明，並經主管機關核

准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三、各班期學生畢業時，本大學應核算學生在學期間之教育費用陳報備查，並公 

告之。 

四、賠償事由發生時，由本大學書面通知當事人及保證人於三個月內清償應賠償 

之教育費用金額。 

   當事人或保證人有具體事實無法一次清償者，得向本大學申請分期清償，但 

以三年為限。 

   前項分期清償之日期及金額由本大學另以書面通知當事人或保證人。 

   當事人或保證人逾期不清償者，依行政程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五、本大學畢業學生未於該期招生簡章規定期限內經特考及格，以致無法分發任 

用者，其教育費用之追償，適用本作業須知辦理。 


